环境邻避运动的治理困境与优化路径探析

戴彦艳，冯子洇

（河北地质大学 河北 石家庄  050031）
摘 要：环境邻避运动作为社会发展的衍生品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邻避冲突治理陷入困境。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扩散，对预期损失的不确定性引发公众的恐慌，进而采取激烈的抗争手段引发冲突；信号传递阻塞是环境邻避运动的催化剂；信息不对称加剧了邻避冲突的发生，政府作为主要信息的生产者、加工者、发布者采取“最小抵抗路径”，截留负面信息，引发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导致冲突升级利用新的博弈论分析方法，通过构建博弈模型，从全新的博弈要素视角出发对环境邻避运动进行深入分析，发掘破解邻避困局的执法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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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环境邻避运动的现状考察和治理困境

（一）我国环境邻避运动的现状考察

总结我国大陆近年来环境邻避运动的经典案例不难发现，我国环境邻避运动的发展趋势愈演愈烈，原因大都是邻避设施的兴建可能会污染环境，冲突手段也由温和到激进，最终结果都项目停建、缓建、迁址而告终。但大部分邻避设施的兴建是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保障民生、增加GDP而兴建，最终遭到周围居民的排斥、抵抗，导致项目被搁浅。我国环境邻避运动现今陷入了“一建就闹，一闹就停”的恶性循环中，大多邻避设施项目都“夭折”于公众的街头政治中，使得邻避项目建设寸步难行，政府浪费了社会资源、企业将面临巨额损失、公众也无法享受邻避设施带来的益处，这无疑是一种的多输的结局，环境邻避运动的治理陷入了困境。
表1  近年来我国环境邻避运动的事件

	时间
	经典案例
	冲突原因
	政府、公众策略
	结果

	2007年
	北京三里屯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事件
	污染环境
	集体上书-行政复议-缓建-公开论证-停建
	迁址苏家坨

	2008年
	上海磁悬浮列车事件
	噪音污染
	散步-座谈会-项目搁置
	项目暂时搁置

	2009年
	广州番禹垃圾焚烧事件
	污染环境、决策封闭
	政府冷处理-拉横幅抗议-缓建-上访-座谈会-公众参与-重新选址
	迁址大岗

	2012年
	宁波镇海PX事件
	污染风险
	上访-游行示威-政府暴力驱逐-围堵政府-政府回应质疑-暴力冲突-停工
	PX项目坚决不上

	2013年
	云南昆明PX项目事件
	环境污染，决策封闭
	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
	项目搁置

	2014年
	杭州余杭中泰垃圾焚烧项目事件
	环境污染
	游行-暴力冲突-政府召开专家媒体沟通会-发布通告-政府妥协
	不达共识项目不上马

	2015年
	广东河源火电站事件
	环境质量受影响
	召开公众代表沟通会
	项目暂停

	2016年
	湖北仙桃垃圾焚烧项目事件
	污染风险，政府封锁消息
	发布通告、召开新闻发布会
	缓建


（二）我国环境邻避运动陷入逆境的原因

破解环境邻避运动困局，挖掘其陷入逆境原因是必不可少的。邻避抗争的本土性有其独特的行动逻辑，而中国式环境邻避运动特定的语境，导致其陷入逆境的原因也有着自身特定的特征。
1.事前决策封闭

我国单一制“自上而下”的管理思维，决定了邻避设施建设从选址到项目上马过程中政府一般都是“封闭”的决策模式。这种“家长式”的管理方式将最主要的利害相关者的邻避设施周围居民排除在外，听证会忽视对公众意见，更甚者政府为了能让项目顺利上马，选择封锁信息，项目上马后才被公众知晓。政府过多的“代言”导致忽视公众真正的利益的关切点，从而导致邻避冲突的恶性循环。另外，在邻避设施选址过程中缺乏问责机制。公众最关注的是邻避项目是否对周围环境污染、污染程度大小，但是地方政府在邻避项目决策和环评过程中将公众排除在外，由于对邻避项目的预期损失的不确定性，加剧了邻避居民对邻避项目的内心恐惧，将公众的负面情绪无限膨胀，最终引发冲突。而公众的抗争也是变相的对地方政府的封闭决策表达不满，对自身的安全表达不安，进而通过这种情感宣泄提升自己在邻避设施选址及环评过程中的发言权。
2.事中利益诉求受阻
利益诉求表达不畅是邻避冲突产生的重要原因。我国公众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渠道包括体制内的渠道和体制外的渠道。体制内的渠道主要是通过司法救济、上访等解决问题，但是由于我国关于邻避设施选址上的立法空白导致公众不能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公力不能解决只能借助私立，公众只能借助上访寻求解决之道，但是地方政府害怕承担责任，从而对上访的公众进行拦访。公众的诉求在体制内制度得不到满足，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公众只能选择能够吸引党政机关的注意的体制外的街头政治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当地方政府采取“拖”的策略，激发了民怨，使如散步、堵塞街道、拉横幅、围堵政府等吸引党政机关的注意手段转化为暴力冲突，将事件案件化。政府面对街头政治采取镇压，公众只是通过街头政治的方式宣泄情感，而政府“堵”的政策阻塞了公众情感宣泄口，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会激化矛盾，使民怨化为民愤，最终引发暴力冲突。

3.事后治理无力

政府在应对环境邻避运动过程中“鸵鸟思维”延误了解决邻避冲突的最佳时机。政府在应对环境邻避运动中的策略：事前孤立决策、事中冷淡处理、镇压、事后妥协，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策略葬送了解决邻避问题的时机。事前在邻避设施选址时政府为了减少来自公众的阻力，从选址到决策再到项目上马，政府杜绝项目信息的泄漏。这种鸵鸟思维不仅不能减少阻力，还会降低群众的信任引发官民矛盾。事中地方政府对群众意见视而不见或敷衍了事激化矛盾，引发民怨；冲突进一步升级政府找不到解决方案为维持秩序而镇压政策，将冲突推向高潮，事态无法控制最终政府职能妥协。思维方式的错误导致政府在运动过程中处于被动局面，而治理策略也被架空，最终导致冲突一发不可收拾，只能被动妥协。

（三）我国环境邻避运动的治理困境

“邻避时代”的到来使邻避运动成为不无可避的社会热点话题。环境邻避运动的过程成为政府与公众的交锋过程，实质上也是双方利益博弈的过程，但是政府治理思维的误区却造就了中国式的环境邻避运动的固化模式“一建就闹，一闹就停”，导致政府的治理政策也陷入了困境。

1.政府预警机制被规避

首先，对预警机制的认识不够充分，重视度不够。虽然不断高涨的环境邻避运动使政府的治理能力陷入质疑声中，轻预警重事后处理，把重点放在环境邻避运动发生后的治理中。其次，信息分析能力不足。在信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环境邻避运动信息第一时间会在网络上有迹可循，但是政府不能对信息进行有效的评估，对有重大隐患的信息视而不见。最后，预警机制缺乏问责机制。当前我国的预警机制规定缺乏具体操作措施，而且问责机制缺失，使预警机制形同虚设。由于预警机制的不健全，政府往往对邻避事件持观望态度，错过了处置事件的最佳时机。

2.司法途径不畅
司法救济途径不畅或司法救济成本过高是环境邻避运动产生的重要原因。环境邻避运动由邻避设施建设催化而生，但是我国关于环境邻避运动的立法处于空白状态。虽然《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环境公益诉讼中都有一些规定，但是粗略到可以忽视不计，也都不能解决环境邻避问题，从而导致公众找不到体制内的解决之道。

《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是，只有当邻避设施建设已经对公民的人身、财产造成实质上的伤害，否则在邻避设施建设过程中公众很难通过行政诉讼阻止邻避设施的建设。所以邻避设施从选址到决策都不属于行政法范畴。如果实际上公众可以通过行政诉讼解决问题，但是公众“信闹不信法”的思维最终也会忽略这种救济途径，因为解决问题的是行政机关，而“制造”问题的是政府，我国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使公众不敢相信问题能公正的解决。

我国民事诉讼在2012年对环境司法救济制度做出了一些改进，但是对原告的诉讼条件做出了限定：原告必须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而且必须是在原告的具体权益已经遭受侵害的情况下才可以提起诉讼，否则法院不予受理。在邻避设施建设过程中由于政府刻意隐瞒有关的环评信息，有的只是政府最终的删减版信息，可信度低，而且由公众举证环境是否受到污染，是否影响到身体健康本身制造了公众诉讼的难题，这需要投入很大的成本包括时间成本，这对于普通公众来说无疑是巨额支出，从根本上打消了诉讼解决问题的念头。而且这种偏末端治理本身就不利于解决问题。

环境公益诉讼中很多专家、学者提出加入“预防为主”原则，同时放宽对公益诉讼主体的要求。虽然最终加入了预防为主，但政府只把其当做口号并未落实到实处。而新修订的民诉中虽新增了公益诉讼但是对公益诉讼的主体还是做出了一定的限制，公民个体的主体资格仍被排除在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之外。

我国对环境邻避运动的立法空白使其纳入司法途径受阻，同时我国的司法救济拉的战线太长，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太高导致大多公众宁愿选择体制外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更低的街头政治解决问题，司法救济途径不畅及司法救济成本过高成为阻碍环境邻避运动解决的重要原因。

3.舆情危机治理困难

在信息大爆炸的当代社会，网络媒体博客、微博、网络新闻、IM、BBS等信息载体，较之之前的纸媒、电视等为环境邻避运动的发酵提供了新的空间和温床，也将邻避设施建设推向了环境安全舆论的风口浪尖，从而使邻避项目决策者的政府陷入了舆论危机。

环境邻避运动的网络舆情的爆发是根据邻避运动的模式分阶段进行的，沿潜伏期、酝酿期、爆发期的规律运行。在环境邻避运动前期公众个体理性抗议阶段是网络舆情的潜伏期，一些专家学者对邻避设施的评述，但是由于政府的预警措施缺失而不能做出判断甄别；政府冷处理政策给媒体制造了话题，各种“碎片化”的信息包括谣言开始聚集、酝酿，此时政府预示到事件的严重性，企图通过封锁消息、控制媒体将各种负面信息扼杀于襁褓中，但是在信息“秒传”时代不仅不能“堵”住，还有可能爆发信息洪流，公众也容易被这种洪流信息“绑架”，导致事件不断被放大，面对舆情压力政府不得不妥协。

二、环境邻避运动执法优化路径
（一）从零和博弈到正和博弈

冲突与合作是人类面临的永恒问题[1]，合作促进社会进步，因此在环境邻避运动中如何促进博弈主体之间的合作便成为解决环境邻避问题的重中之重，而博弈论为促进博弈主体合作提供了新的视角。

从前述文章中可以看到中国式的环境邻避运动，各博弈主体之间是“各自为政”的为了最大化自身利益而相互冲突的关系。邻避博弈局中人之间出于寻利的动机而采取的机会主义策略导致博弈双方不合作的博弈战略，最终导致零和博弈或者是负和博弈。地方政府在环境邻避运动中的策略：视而不见的冷处理-滥用权力强势镇压-无原则的妥协，而公众的机会主义策略：体制内诉求-街头政治-暴力冲突，主政官员由于任期限制为获取短期利益而采取的强力镇压反抗，加剧了官民的矛盾，公众也会加大成本向政府施压，而地方政府也会更加依赖于采取强制措施控制事态发展，而邻避冲突也陷入恶性循环，消耗着博弈主体和社会的资源，从而导致零和博弈或负和博弈。

地方政府和邻避居民的机会主义策略，使我国的环境邻避运动陷入困局，如何从非合作博弈到合作博弈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政府与公众由对立走向合作，从环境邻避运动的规范化立法尝试、司法介入、执法优化入手破解邻避困局。

（二）重塑激励机制

重复博弈创造合作[2]。邻避设施的兴建是环境邻避运动产生的直接原因，而各级地方政府偏好兴建邻避设施的原因就是政府官员政绩考核还是采用便于计量的GDP为主要评估指标；而且由于政府官员退出官场成本高，一票否决的维稳指标，在邻避冲突中毫无原则的妥协，政府绩效自上而下的考核机制、只注重短期利益、重偏好，最终导致环境邻避运动中政府只注重政绩而忽略群众呼声。要破解环境邻避运动困境就需要对政府官员绩效考核的评估指标进行改进，以此改变科层之间的博弈支付函数，促进博弈主体合作。

第一，政绩考核评估指标多元化。从当前的考核模式看，我国政绩考核评估指标的重点仍然在便于测量的GDP、经济效益、财政收入、税收等短期利益，片面强调经济指标，而地方政府领导官员为了在政绩考核中交出高分的答卷，片面造成了政府官员的目光短视，在自己任期内片面注重短期、见效快能迅速促进经济增长的邻避设施建设，但是这种偏好忽视了环境和群众的意愿等长期效益指标。为了有效激励政府官员，我国政绩考核评估指标应当多元化，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态环境指标、对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应急反应能力、维稳、公众满意度等作为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评估指标，以此改变地方政府的支付函数，在环境邻避运动中更加注重环境、避免拖沓，把握解决邻避问题的时机。这种精细划分的绩效评估指标，能引导政府在治理环境邻避运动过程中合理的运用法律手段处理，而不是采取利己的机会主义策略，为公众传递法治信号，避免政府将政绩考核作为赢取私利的工具，也避免博弈主体之间的讨价还价。这样政府在兴建邻避设施时就会充分考虑自己的成本支出，会在兴建时更多的考虑公众满意度及环境问题。

第二，政绩考核评估主体多元化。受我国单一制自上而下管理模式的影响，我国政绩考核评估以政府内部评封闭估为主，大多是上级政府部门对下级政府部门进行评估，这种内部评估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但是上下级政府之间存在长期博弈关系，这种长期重复博弈创造的合作有可能滋生腐败，传递权力可以作为商品进行交易的信号，面对这种情况需要多元化评估主体。

首先，引入第三方评估主体。建立专门独立的评估机构对政府部门的政绩考核评估结果进行二次评估，加强对政府内部评估的监督。其次，政绩考核评估中引入公众参与。当地公众对当地政府官员的政绩最具有发言权，但是在环境邻避运动中群众处于失语状态，为扭转公众失语对政府官员的弱激励状态，增强公众话语权，应当引入公众参与主政官员的政绩考核评估。外部考核因子的加入可以有效的将政府建设发展同公民的偏好结合起来，改善官民僵化的关系。同时政绩考核中重视公众满意度，引入公众参与政绩评估，能有效加强政府与公众的沟通，加强政绩考核的透明度、加强公众监督力度，形成内外评估结合的绩效推动机制。公众参与主政官员的政绩评估，在环境邻避运动中加强公众的话语权，这样改变了地方政府与公众的支付函数，增加了政府的成本，在邻避设施建设中政府就会足够重视公众的意愿，将官民冲突消解在酝酿阶段；而且公众成为政府官员的政绩的影响因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官民短期博弈导致的不作为或敷衍等行为，以改变博弈主体双方的支付函数破解环境邻避运动的困局。

（三）责任制的稳步落实

我国现有的问责制度存在集中在事后问责、问责主体单一、问责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不能抑制环境邻避运动的恶性循环。要缓解环境邻避运动就需要完善主政官员的问责制，形成有效的激励。

首先，事后问责制仅关注对结果的责任追究，忽视对决策及过程责任的过问，这种以“结果绩效”为导向的问责模式正是导致环境邻避运动过程中地方政府机会主义策略的原因，因为对决策和过程的不过问，只注重最终结果，主政官员在环境邻避运动中只有到最后不能控制局势面对维稳时才会最终妥协。但是问责并不等于事后追究，建立问责制的最初目的是预防，事前预防、事中预防、事后处理，而事后问责实际上是秋后算账，对已经发生的时间毫无意义，也无法弥补损失，在邻避设施选址决策时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拖到最后演变成了暴力冲突。主政官员忽视事前预防，在邻避事件过程中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对事中预防视而不见，由于事后问责制的限制，只要最终结果理想就可以免除责任追究，而且邻避设施的建设还有可能使自己升官加薪等，诱使主政官员在爆发冲突后希望通过以暴制暴，利用权力将事件压制，但是权利意识逐渐觉醒的公众由于清楚的知晓政府上下级部门之间的博弈关系，会通过影响社会安定的手段来实现维护自身利益的需求，最终导致环境邻避运动由事件转化为案件，最终无论结果如何，博弈主体都不是赢家。如果问责是对事件的整个过程问责，包括邻避设施选址决策到最终事件发展的整个过程作为问责过程，而不是单向注重结果，是否更能激励主政官员及时解决邻避问题？

其次，问责主体多元化。我国问责制的问责主体主要是同体问责，即同系统内部人员问责，但是同体问责制的熟人社会，系统内部人员基本都是相互熟知，主要是上级对下级问责，但是上下级政府相互之间的利益牵扯甚多，导致最终的问责结果令人质疑，有一些问责明面上是降职但实际上不过换个部门或快速复出，这对主政官员来说不痛不痒的问责制导致其行事过程中不顾结果。由于缺乏异体问责主体的监督，导致对官员的问责制形同虚设。这就需要加强异体问责主体，主要包括人大、社会大众及媒体问责。人大作为权力机关被赋予对同级政府的质询权及罢免权，但是在现实中对主政官员的问责主要是行政问责，是上级对下级的问责，人大的问责权力流于形式。因此要加强人大的问责力度，同时保证其监督职能有效发挥；同时引进公众对官员的问责制，公众作为主政官员在邻避设施从选址到决策的受害者，应当享有对官员的问责权利。但是我国的问责程序是将公众排除在外的，环境邻避运动作为群体事件，事后公众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解决问题及对主政官员的追究，但是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得不到保障，使问责制更加公正和民主，以堵悠悠众口；媒体作为信息发布和传播的重要载体，其监督作用不可多得，但是我国的家长式管理，使得许多媒体应有的只能不能很好的发挥，对官员的责任问责的不是夸大事实就是作为政府发言人传播一些经过修饰的信息，因此要发挥媒体监督作用，给主政官员罩上“紧箍咒” [3]。

最后，完善问责的声誉惩罚机制。一个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很重视自身的声誉的，因为这是与行政体制的政绩考核机制相牵连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为约束主政官员的行为。声誉机制也是社会走出囚徒困境的重要力量[4]。目前我国主要以职务惩罚为问责的主要责任方式，声誉惩罚机制的公开致歉形同虚设，这样对主政官员来说湮灭了附着于公开致歉之上的声誉减损等效应[5]，相当于减少了主政官员的激励机制，而且不能在信息大爆炸时代依靠媒体的制裁功能对主政官员的声誉惩治来扭转公众的弱势激励主体地位。在信息秒传的时代，责令主政官员公开致歉无疑是博取公众眼球的，这样是改善对主政官员与其治理辖区由于任期限制而形成的有限期博弈而采取机会主义策略的激励措施，将其置放于各大媒体的聚光灯下，不仅可以迅速平息在环境邻避运动中政府对公众不负责任的决策、压制的怒气及不满，而且增加透明度及政府威信，同时面对公会舆论，这无疑是对问责官员的政治生涯烙上不可磨灭的不良声誉，从而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政府的“运动式执法”。而且，落实问责的声誉机制，这也可以说是建立起了问责制与公众声誉惩治官员建立了沟通的桥梁，落实了公众问责制，使问责主体多元化，改变了环境邻避运动中博弈主体双方的支付函数，强化弱势的博弈主体的激励措施，弱化主政官员在邻避事件的优势地位，改善环境邻避运动中博弈主体之间的强弱对比关系，同时激励政府主政官员，预防其“运动式执法”。
（四）完善事前预警机制

作为群体性事件的环境邻避运动，政府虽然已经逐步重视，但是很明显政府对预防和预警机制的作用还理不清楚，轻预防，而是将重点放在事后处理上，在面对群体性事件是只是被动的对公众的行为作出应对，缺乏对事件的主动出击，政府重点都放在“救火”上，而不是事前预防火灾发生，所以我国类似环境邻避运动的群体性事件屡禁不止，群体性事件“体制性迟钝”也为政府的机会主义策略提供了温床，但同时政府也为此支付了高昂的成本及代价，因此完善事件预警机制，将群体性事件扼杀在萌芽阶段对于解决环境邻避运动至关重要。

首先，构建系统的预警机制。至今为止，我国的预警机制还没有形成体系，只是零星的分布于公安、国安、信访等部门，没有统一部门有效的实施预警体系。在邻避设施选址时，由于缺乏预警意识，政府对公众的意见视而不见，邻避冲突发生后，毫无准备，缺乏有效的应急预案和措施，视公众的抵抗为刁民行动选择镇压，不仅错过了处置邻避事件的最佳时机，还激化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矛盾。 

其次，建立群体性事件信息情报网络搜集，对情报实时监控。如果有健全的预警机制，有专门的机构进行全面的舆情收集、处理，政府在邻避设施上马前可能会更加注重搜集邻避设施周围居民的信息及分析，争取早发现、早解决，将群体性事件扼杀于摇篮。

最后，完善预警机制的问责。法律能够被遵守，背后必然有责任的支撑。但是我国预警机制由于缺乏有效的责任，导致其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加强在环境邻避运动中对预警预判不力、失职、渎职等行为官员的责任追究机制，责任落实到人。以责任机制激励政府官员重视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的重要作用，从而建立应急预警预案，游刃有余的解决环境邻避运动，将其苗头遏制在萌芽状态。

（五）信访的司法转化

信访作为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另一条解决问题的路径却很难落到实处。由于地方政府在邻避设施的建设过程中的封闭独裁式的决策，引发民怨，由于对体制内司法诉讼的公正性的质疑，且诉讼成本高昂，公众自然不考虑诉讼作为解决问题的策略。但是公众如果上访，政府主政官员面临的可能是通报批评、降职、撤职等惩罚，这与政府偏好兴建邻避设施，以经济发展为兴建邻避设施的由头，暗为实现主政官员的政治或经济利益的初衷相违背，因此地方政府对会对公众的信访进行拦访、截访等，或者以单位解雇、降职等作为威胁手段，防止公众上访，最终使公众的信访举步维艰，信访制度也形同虚设。地方政府面对问题的鸵鸟策略采取堵的方式截洪，而不是疏通渠道泄洪，邻避居民面对堵塞的救济渠道，只能以街头暴力为手段，以威胁政治稳定为幌子实为经济诉求的手段吸引各级党政机关部门的关注。作为法治国家，信访制度的司法转化势不可挡。
作为司法诉讼的补充的信访制度，在不能通过司法诉讼解决问题或司法诉讼成本高昂时，公众利用信访即快速又经济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变相导致“信访不信法”的尴尬局面，但是信访制度又是联系党政机关和群众的纽带，法治社会以法解决问题，因此信访的司法介入能够公正合法的解决环境邻避运动问题。

（六）邻避设施的政府担保长效机制

对于如何解决邻避设施兴建后的环境污染与否、如何解决、找谁解决的问题，可以借鉴美国的环境纠纷解决替代机制和日本的公害防止协议[6]。而政府的担保长效机制相当于给公众吃了一颗“定心丸”，弥补其对预期损失不确定性的担忧。三方环保协议是地方政府、邻避设施项目的建设方及运营方和业主委员会，三方对建设邻避设施项目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邻避设施建设后出现的各种环境问题等进行规定，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承担担保职能，实际上相当于人保，将政府作为担保人，如果在建设邻避设施时或事后出现三方环保协议中规定的问题，就可以根据三方环保协议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责任，若建设单位或运营方不承担或不能承担相应责任时，由政府最终承担或强制运营方承担责任。三方环保协议实质是利用政府的威信和强大的号召力来获取邻避居民的信任，从而将邻避设施建设中的抵抗路径最小化，保证邻避设施的顺利上马，避免邻避冲突的产生。这体现的一大理念，即通过政府的权威力量，对相关项目和设施的各项工作进行担保，一旦最后真的产生环境污染等问题，如果企业不承担或没有能力承担由此造成公众的损失时，最起码政府能够为此提供担保，类似与人保，将政府视为个人，作为权威的代言人，公众才能切实将手中利益交托给政府，相当于政府给邻避居民周围环境投了意外险，由政府给自己的意外险提供庇护，邻避设施的兴建才能无往不利。

同时，环境保护协议中政府作为保证人，相当于改变了政府的支付函数。加大其责任激励，使其能在邻避设施项目中当好居中的第三方评判人，在对邻避设施选址，尤其是环评中扮演好自己监督者的角色，以免在邻避设施建设后承担相应责任，最终由政府承担监督不力的“黑锅”。这种激励机制实际上是将对行为主体奖惩内化为决策者个人的成本和收益，以此改变政府在邻避设施兴建中的机会主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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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derivative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 environmental bypass movement poses a severe challenge to the government’s ability to govern, and the governance of conflict avoidance is in trouble. The proliferation of negative externalizations of neighboring facilities triggers public panic over the uncertainty of expected losses, and then adopts fierce resistance means to cause conflicts; signal transmission obstruction is the catalyst for environmental adjacency movement; information asymmetry intensifies the conflict avoidance When it happens, the government as the producer, processor, and publisher of the main information adopts the “minimum resistance path” to intercept negative information, triggering public mistrust of the government, leading to conflict escalation and using new game theory analysis methods, and by building a game model fro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rand-new game elemen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adjacency movements is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optimal path for enforcing the law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neighboring eva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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